
梧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梧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印发2018年全市安全生产巡查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 县 （市、区）安委会、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第四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工作会 

议部署要求，市安委会决定在第四季度组织开展2018年全市安全 

生产巡查工作。为顺利推进该项工作取得实效，现 将 《2018年全 

市安全生产巡查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抓好贯彻落实。

梧安委办〔2018) 1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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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市安全生产巡查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人民政府20 1 8年第四季度防范重特大安 

全事故工作会议精神，确保我市在全区机构改革、改革开放40 

周年纪念和自治区成立6 0周年庆典活动期间安全生产大局稳定， 

市安委会决定在第四季度组织开展20 1 8年全市安全生产巡查工 

作，现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目标任务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 

府关于安全生产的重大决策部署，督促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全面 

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制，从源 

头上、根本上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推动各项安全生产各项 

目标落实，确保我市在全区机构改革、改革开放4 0 周年纪念和 

自治区成立6 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二、巡查重点内容

巡查工作以查问题、促整改为主要任务。包括两大方面内容: 

(一）综合巡查

1.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

决策部署情况。重点检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和 

自治区党委鹿心社书记、自治区陈武主席等领导同志关于加强安



全生产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以及全国、全区和全市安全生 

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每季度防范重特大事故电视电话会议精 

神、市安委会年度工作要点情况等。

2. 健全安全监管体制机制情况。重点检查贯彻落实《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 《中共广西 

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安全生产 

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 （桂 发 〔2017) 1 5号）、 《中共梧州 

市委梧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实 

施意见》 （梧 发 〔2018) 2 号），按 照 “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 

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 

则，明确各有关部门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强化基层安全监管执法 

力量，完善各类功能区安全监管体制情况等。

3. 重点行业领域专项行动情况。主要包括：今年二季度部署 

开展的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专项巡查、水上安全专项治 

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大检查大排查大整治和其他重点行业领域 

安全隐患大检查大排查大整治等四大专项行动；三季度部署开展 

的安全生产“强监管、严执法”、防范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加强 

重点行业领域企业安全管理和打击假冒特种作业操作证专项治 

理等专项行动情况；四季度正在组织开展的全市安全生产巡查、 

重点行业领域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回头看”自查自纠、 

重点企业安全生产公开承诺活动等专项行动和岁末年初安全生



产工作情况等。重点检查各项专项行动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整改 

落实情况，是否存在敷衍整改、表面整改、假装整改等情况。

4.重点时期安全防范责任措施落实情况。重点检查全区机构 

改革、改革开放4 0周年纪念和自治区成立6 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 

安全防范责任措施落实情况。

(二）专项巡查。

1. 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情况。重点检查露天采石场分台阶规范 

开采，地下矿山水害、坍塌冒顶、地压、火灾、运输等隐患排查 

治理和尾矿库综合整治情况。

2. 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情况。重点检查推进危险化学品安全

综合治理工作情况；深化危险化学品企业罐区、“两重点一重大” 

自动控制安全专项整治，强化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使 

用等环节安全监管情况。

3. 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情况。重点检查烟花爆竹企业治理“三

超一改” （超范围、超定员、超药量和改变工房用途）和打击非 

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情况。

4. 冶金有色等工贸八大行业安全生产情况。重点检查深化粉

尘防爆治理，持续推进有限空间作业条件确认，开展涉氨制冷企 

业液氨使用专项治理验收工作及开展钢铁企业开展重大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情况。



5. 道路交通安全生产情况。重点检查强化道路安全隐患排

查，治理公路危险路段，依法查处交通违法违规行为情况；组织 

开 展 “两客一危”、货物运输企业及农村摩托车非法载客等严重 

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大排查、大教育、大整治情况。

6. 水上交通安全生产情况。重点检查加强对重点水域、重点 

船 舶 （客船、高速客船、客滚船、载运危险货物船舶、载运易流 

态货物船舶）、渡口渡船和旅游排筏专项整治，严厉打击无资质 

经营、超范围经营、渔船自（农）用船非法载客、采砂船违法作 

业等违法行为，明确落实各相关部门安全管理职责情况。

7. 铁路交通安全生产情况。重点检查强化铁路沿线安全隐患 

排查，开展高铁安全环境治理工作，•推动解决铁路线下安全隐患 

专项活动，依法打击整治高铁桥下违规办市场、开工厂、停放高 

危汽车，铁路安全保护区内违法建筑、违法弃土、堆放垃圾等安 

全环境隐患情况。

8.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生产情况。重点检查加强“三合

一”、 “多合一”场 所 （密集人员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等一 

种或几种用途混合设置为一体的场所）隐患排查整治，落实防火 

灾、防踩踏措施，以及大型商贸综合体消防、电动自行车火灾专 

项治理工作开展情况。

9.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情况。重点检查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

理，落实防坠落、防垮冒倒塌措施情况。



10. 特种设备安全生产情况。重点检查以涉及民生、人员密

集场所、盛装危险化学品的高风险特种设备为重点，深入开展电 

梯、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以及油气输送管道等特种设备隐患 

排查专项整治工作情况。

11. 民爆物品安全生产情况。重点检查民爆物品生产工艺、

流程、设备等方面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检 查 “四超、三违”情况， 

打击非法生产、销售、运输、储存、使用炸药、雷管等民爆物品 

情况。

12. 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工作情况。重点检查是否存在私

挖盗采、超层越界开采、以采代探等现象；对检查发现的每一项 

违法违规行为，是否依法严格落实查封、扣押、停电、停供民用 

爆炸物品、吊销证照和停产整顿、关闭取缔、上限处罚、追究法 

律责任“四个一律”等执法措施。

13. 校车和校园安全情况。重点检查各类学校校车安全管理 

情况，人防、物防、技防建设落实情况，消防安全防控情况，校 

舍隐患排查情况，危险化学品管理情况，安全教育及应急演练情 

况。

14. 其他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情况。

三、 巡查对象

各 县 （市、区）人民政府，延伸至部分乡镇及重点企业。

四、 巡查时间



2018年 11月至12月中旬。综合巡查安排1 轮，时间安排在 

1 1月底前。专项巡查安排2 轮，时间安排由各巡查组自行确定。 

每轮巡查时间2-3天左右。对存在重大突出问题的单位，可适当 

延长巡查时间，或者开展巡查“回头看”。

五、巡查组织

巡查工作由市安委办负责组织实施。其中•.综合巡查由市安 

委会办公室具体负责组织实施，专项巡查由各重点行业领域牵头 

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一） 综合巡查组织

市安委会办公室组织4 个综合巡查组，对口巡查各县（市、 

区）。组长分别由市安全监管局副处级及以上领导担任，成员由 

市安全监管局科级干部或业务骨干担任。另配备相关专家若干名 

(可根据巡查工作需要临时调配）。

综合巡查组分组安排见附件1。

(二） 专项巡查组织

由各重点行业领域牵头部门自行组织专项巡查组开展专项 

巡查工作。具体分工如下：

民爆物品安全行业领域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委牵头组织。

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冶金有色八大行业安全 

等行业领域由市安全监管局牵头组织。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领域由市消防支队牵头组织。



道路交通安全领域由市公安交警支队牵头组织。

水上交通安全领域由梧州海事局牵头组织。

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由市交通运输局牵头组织。

铁路安全领域由南宁铁路梧州车务段牵头组织。

建筑施工安全领域由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委员会牵头组织。

特种设备安全领域由市质监局牵头组织。

打击私挖盗采、超层越界开采、以采代探等领域由市国土资 

源局牵头组织。

校车和校园安全等领域由市教育局牵头组织。

其他行业领域由市相关部门根据各自工作实际组织开展巡 

查工作。

请各牵头部门组成专项巡查组，深入问题严重、事故多发的 

县 （市、区）开展专项巡查。参照综合巡查组做法，专项巡查组 

由处级领导任组长，并请制定巡查工作计划，明确巡查组成员名 

单，于 1 1月 1 0 日前将专项巡查组巡查计划（见附件2 ) 报送市 

安委办。

每轮巡查结束，各巡查组（包括：综合巡查组、专项巡查组) 

要向被巡查单位反馈巡查情况，移交巡查发现的问题隐患清单， 

并报巡查情况反馈意见表（见附件 4、附 件 5 ) 到市安委办。巡 

查工作全部结束，请各巡查组于2018年 1 2月 2 0 日前将巡查工 

作报告、各 县 （市、区）政府于2019年 1 月 2 0 日将巡查发现问



题隐患整改和追责落实情况报送市安委办。

六、巡查安排

(一） 全面自查。各单位要按照本方案要求，对照综合巡查 

的 4 个方面重点内容和专项巡查的1 4个方面重点内容，从接到 

我办转发自治区通知之日起开展全面自查，梳理各项安全生产责 

任措施落实情况，查找工作中存在的主要不足和突出问题，有针 

对性提出整改措施以及完善责任措施的工作建议。自查情况报告 

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反映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及相关建 

议的篇幅应达到报告总篇幅的60%以 上 （自查报告已于1 0月 24 

日通知上交）。

(二） 实地巡查。在各县（市、区）开展全面自查的基础上， 

市安委办将派出4 个综合巡查组、市有关部门将派出专项巡查组 

从 2018年 1 1月起至1 2月中旬，对各县（市、区）开展实地巡 

查。综合巡查1 轮，覆盖全部7 个 县 （市、区)并延伸至部分乡 

镇及重点企业；专项巡查2 轮，每轮巡查2 个 县 （市、区），重 

点巡查问题严重、事故多发的县（市、区）；每轮巡查各县（市、 

区）时可各延伸巡查1 个乡镇、2 家重点企业。每轮巡查时间2-3 

天左右。

综合巡查将采取听取政府及有关部门安全生产工作汇报，调 

阅安全生产台帐资料，召开重点部门、重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调 

研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实地检查重点部门、重点企业安全生产



工作，抽查安全生产重大问题隐患整改落实情况等方式进行。专 

项巡查首轮巡查应采取听取各县（市、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巡查 

重点内容汇报、开展实地抽查等方式进行，第二轮巡查将重点检 

查上轮巡查发现的问题和隐患整改落实情况。

(三）专项巡查督查。为确保各部门专项巡查工作取得实效， 

市安委办将组织专项巡查督查组（名单见附件3 ) ，对各牵头部 

门组织开展专项巡查的情况进行督查，凡是督查发现有部门不按 

要求开展专项巡查工作或巡查开展流于形式、隐患排查整治不到 

位的，将予以通报批评并将督查结果纳入年终履职考评内容进行 

扣分。

七、工作要求

(一） 加强巡查组织协调。市安委办负责巡查的日常工作，

围绕有效推进巡查工作，建立工作例会、信息交流、调度统计、 

组织协调、跟踪督办和绩效评估等工作机制，强化协调服务，及 

时向市人民政府报告巡查工作中的重要情况、向巡查组传迖市人 

民政府、市安委会的部署要求，对巡查人员进行调配和管理，指 

导巡查组对重大事项进行督办，确保巡查各项工作有序高效开 

展。

(二） 强化巡查整改和问责。巡查组在巡查工作中发现问题

和隐患，应当场指出并提出整改建议。发现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 

重大隐患，各相关职能部门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并及时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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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报送市安委办。对巡查中发现的典型问题或群众反映的典型 

问题线索经查证属实的，市巡查组可直接约谈负有领导责任、监 

管责任的负责同志，并做好记录。对安全生产严重违法违规的行 

为，以及在安全生产问题隐患上存在敷衍整改、表面整改、假装 

整改的情况，市安委办将及时报告市安委会，并依法依规予以严 

肃问责。

(三）严格巡查工作纪律。巡查各项工作要严格遵守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实施细则精神，严格 

按照市安委会明确赋予的权限、职责开展工作，严守工作纪律。 

实行组长负责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遵守回避、保密规 

定等制度。

市安委办联系人：李金美、梁钰梅，联系电话：0774-6021932 

传真：0774-6021931，电子邮箱：wzsafety2004@163.com。

附件：1.综合巡查俎分组安排

2. 专项巡查组巡查计划

3. 专项巡查督查组成员名单

4. 第_____巡查组综合巡查情况反馈意见表

5. _____ 专项巡查组第轮巡查情况反馈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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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综合巡查组分组安排

1 . 第一巡查组：负责巡查藤县

组 长 ：陈 坚 市 安 委 办 主 任 ，安全监管局局长 

成 员 ：李 勇 市 安 全 监 管 局 监 管 二 科 科 长 （联系人) 

(联系电话：13877416610)

专家2 人

2 . 第二巡查组：负责巡查岑溪市、龙坪区

组 长 ：黄亿元市安全监管局副局长

成 员 ：覃永华市安全监管局烟爆科科长（联系人) 

(联系电话：13877482291)

专家2 人

3 . 第三巡查组：负责巡查蒙山县、长洲区

组 长 ：谭 震  市安全监管局.副局长

成 员 ：黎展华市安全监管局监管一科副科长（联系人) 

(联络电话：13877483068)

专家2 人

4 . 第四巡查组：负责巡查苍梧县、万秀区

组 长 ： 谭建栋市安全监管局副局长

成 员 ： 傅华超市安全监管局危化科科科长（联系人) 

(联系电话 18877400166)

专家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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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专项巡查组巡查计划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备注

组长

成员 联系人

拟定巡查时间

拟巡查县（市、

区）及企业

拟巡查内容

填报人： 联系电话：

此表 11 月 10 日前报送市安委办，传真：6021931，邮箱：

wzsafety2004@163.com



附件3

专项巡查督查组成员名单

组 长 ：黄保绪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市安委会副主任 

陈 坚 市 安 委 会 副 主 任 、市安委办主任、市安全 

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市交通局、市住建委、市国土局、市工信委 

市公安交警支队各一名分管负责人 

组 员 ：市安全监管局、市交通局、市住建委、市国土局、 

市工信委、市公安交警支队各一名熟悉业务的科室 

负责人

联络员：李勇市安全监管局监管二科科长、市安全生产

执法监察支队队长 

(联系电话：138774166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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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巡查组综合巡查情况反馈意见表

附件4

受检单位:

巡查

总体

情况

存在

问题

政府（部门）层面： 

企业（单位）层面：

整改

要求

工作

建议

巡查

组组

成员

签字

组长：

成员： 年 月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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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专项巡查组第轮巡查情况反馈意见表

受检单位:

巡查

总体

情况

存在

问题

整改

要求

工作

建议

巡查

组组

成员

签字

组长：

成员：

年 月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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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分送：市委、市人民政府。

抄送：各县(市、区)安全监管局。

梧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11 月 2日印发

经办人：张 宇 联系电话：6021932 （共印 74 份）




